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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兴源北路401号26楼太极实业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84,208,8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23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孙鸿伟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赵远远先生因公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280,237 98.3513 12,833,602 1.6365 95,000 0.0122

2、议案名称：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280,237 98.3513 12,833,602 1.6365 95,000 0.0122

3、议案名称：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280,237 98.3513 12,833,602 1.6365 95,000 0.0122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280,237 98.3513 12,833,602 1.6365 95,000 0.0122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6,263,973 96.4365 27,944,866 3.563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750,381 91.0619 12,833,602 8.938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064,037 98.3238 13,144,802 1.6762 0 0.0000

8、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673,137 99.6766 2,535,702 0.323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291,737 98.3528 12,822,102 1.6350 95,000 0.0122

10、议案名称：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291,737 98.3528 12,822,102 1.6350 95,000 0.0122

1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公司董事和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386,737 98.3649 12,822,102 1.635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30,750,381 91.0619 12,833,602 8.9381 0 0.0000

7

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130,439,181 90.8452 13,144,802 9.1548 0 0.0000

8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41,048,281 98.2339 2,535,702 1.7661 0 0.0000

9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30,666,881 91.0038 12,822,102 8.9300 95,000 0.06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经表决通过。

2、关联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第6项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长平律师、陈茜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太极实业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836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2024-032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一9:25、9:

30-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

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理想时代大厦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宏清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49,104,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71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49,104,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71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除上述公司股东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由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的章思琴律师、董倩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

了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的章思琴律师、董倩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审议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1324� � � � � � �证券简称：长青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3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银妹女士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五）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300号公司会议室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七）出席人员：

1、股东总体出席

出席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或授权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9,596,0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0.96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理人）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9,59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0.96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或授权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24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0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或授权代理人）2人，代表有表决13,249,6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02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公司全部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9,59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4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9,59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4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9,59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4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9,59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4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9,59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4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9,59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4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9,59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4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外借款及相关担保授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9,59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4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9,59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4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二）律师姓名：姚磊、周理君。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5�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731� � � � � � � � �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24-029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9号萃华金店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一9：25、9:30-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思伟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63,187,9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66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3,466,5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968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9,721,4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99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16,567,59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6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2,727,8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68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3,839,7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990％。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如

下议案：

1、审议通过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86,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66,0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2、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86,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66,0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3、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86,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66,0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4、审议通过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86,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66,0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5、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86,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66,0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12,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3％；反对7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92,5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73％；反对7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 《关于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12,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3％；反对7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92,5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73％；反对7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12,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3％；反对7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92,5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73％；反对7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12,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3％；反对7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92,5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73％；反对7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过。

三、独董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冯宁、黄潇然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关于萃华珠宝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1278�证券简称：一彬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25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

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兴业北路东侧工业园区开发2路1号（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建华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66,870,5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0440%。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66,870,5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044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

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3,333,3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94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3,333,3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940％。 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见证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70,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进行了年度述职。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70,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70,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70,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70,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33,3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70,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70,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33,3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70,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33,3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70,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33,3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70,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33,3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70,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孙雨顺、吴睿卿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署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96� �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2024-25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5月20日上

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高新区新港大道33号星网锐捷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6人，代表股份171,574,7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94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4人，代表股份158,309,2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70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2人，代表股份13,265,46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38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人，代表股份17,022,7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7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3,757,3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33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人，代表股份13,265,

4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380％。

6．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蒋慧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奕豪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2023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25,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36％；反对1,30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7601％；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73,5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0742％；反对1,30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615％；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44％。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25,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36％；反对1,30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7601％；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73,5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0742％；反对1,30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615％；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44％。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25,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36％；反对1,30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7601％；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73,5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0742％；反对1,30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615％；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4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73,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14％；反对1,29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7551％；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21,1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538％；反对1,29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104％；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8％。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25,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36％；反对1,30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7601％；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73,5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0742％；反对1,30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615％；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44％。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021,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464％；反对4,552,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2.65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69,9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543％；反对4,552,8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6.74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信贷使用及票据池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460,9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4367％；反对6,113,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3.56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09,0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0847％；反对6,113,7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35.91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息集团” ）为此次关联交

易的关联股东参加本次会议并回避表决，信息集团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54,551,95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18,585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385％；反对1,304,200股，占出席会

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

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18,5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385％；反对1,30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6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2023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25,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36％；反对1,30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7601％；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73,5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0742％；反对1,30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615％；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44％。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关于确认2023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218,1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1295％；反对8,311,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4.8443％；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66,2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097％；反对8,311,5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48.8260％；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44％。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69,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94％；反对1,30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76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17,7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338％；反对1,30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6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蒋慧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